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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亂審訊漫畫 引發社會思考

香港的行政、立法機關多年來已建立起一
套具透明度的利益申報制度，以便公眾監察官
員、議員的財產及投資等狀況，避免其在行使
公權力時產生利益衝突。不過原來在利益申報
一事上，香港的法官享有特權，公眾根本無權
查閱其利益申報資料。

《大公報》早前曾向司法機構詢問法官的
利益申報資料，一開始僅得到回覆稱，法官及
司法人員在接受任命後，須以書面申報其在香
港的投資。記者其後再詢問如何查閱這些申報
資料，司法機構一度口頭回覆稱 「無補充」 ；
直到記者多番追問，司法機構才遲遲回應稱，
有關資料不作公開查閱。

持外國公民身份數目無人知
公眾同樣無法得知的還有香港法官持有外

國公民身份的數字。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有
立法會議員曾向司法機構查詢各級法官及司法

人員持有外國公民身份的數量；但司法機構稱
沒有備存有關統計，亦未有計劃改變目前法官
及司法人員投資或其他利益申報的安排。

司法機構回覆《大公報》查詢時，原文抄
錄了一段2005年回應議員有關法官利益申報質
詢的文字，提及 「一個明理、不存偏見、熟知
情況的旁觀者會作出結論，認為該位法官有偏
頗的實在可能時，則他的聆訊資格便被取消」
；但司法機構未有進一步解釋，當 「旁觀者」
不掌握法官利益申報等資料時，如何 「作出結
論」 。

事實上，法官的利益申報與案件的公正審
理及公眾利益密切相關。

資料顯示，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賀輔
明（Leonard Hubert Hoffmann），於1999
年在英國處理備受國際關注的 「皮諾切特引渡
案」 時，沒有披露妻子與涉及案件的國際特赦
組織存在長達20年的僱傭關係，並在此情況下
作出有利國際特赦組織、不利皮諾切特的裁決
，引起輿論嘩然及被炮轟司法不公，案件須發
還重審。賀輔明事後被英國司法機構公開譴責
，惟他至今仍在香港終院穩坐一席。而這名法

官曾力撐所謂 「公
民抗命」 是 「光
榮傳統」 。

現時在司法機構中存在一股歪風，將 「司法獨立」變成 「司法獨大」、 「司
法至上」。有人一方面鼓吹司法機關應當在社會中佔有顯赫的公權力，一方面卻
拒絕以社會通行的標準增加透明度讓公眾監察，難怪有人說：法官大人們太霸道
了！事實上，香港司法機關與所有公權力機關一樣，都要接受社會的監督。香港
特區沒有哪個公共機構、哪個公職人員有權拒絕監督，也沒有任何機構可以成為
自說自話、自把自為的 「獨立王國」。

藉口司法獨立僭建司法獨大
法官拒受公眾監察 猶如自成王國

法官利益申報 公眾無權查閱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用簡易
的手法表達，以事論事，讓市民大眾自己評論
有關案件的裁判情況。」 今年七月中成立的 「
關注裁判小組」 ，通過網絡以數據表格、漫畫
等形式再現事件本身。小組發起人梁先生在接
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網站九月底正式上線不到
半個月，已吸引了近4000名用戶瀏覽，臉書專
頁也已有近千人關注、點讚，現時的關注度帶
給團隊很大的鼓勵， 「接下來希望吸引更多受
眾，從1000人關注，慢慢做到10000人關注。
」 他透露，小組計劃邀請成員中的KOL親自上
陣解說，具體表現形式仍在探討中。

官竟讚擲汽油彈少年優秀
翻看 「關注裁判小組」 的臉書專頁， 「夫

婦參與暴動僅罰款，公理何在」 、 「15歲少年

擲汽油彈裁判官（竟）指是 『優秀嘅細路仔』
」 、 「青年刑毀輕鐵站只判囚四周」 等引發社
會爭議的暴亂案件，被創作者以漫畫形式，生
動形象地再現出部分值得深思的重要事實。梁
先生強調，小組推出的作品只就事論事，重點
聚焦敘述事件本身，盡力避免直接判斷、評論
案件，更特意邀請了兩位大律師提供專業意見
，希望引起社會關注，引發市民思考。

「如果有法不彰，（法律）不能伸張正義
，就會給市民造成一種（做什麼）都沒關係的
感覺，以致以身試法，（普通市民）亦會對社
會治安、社會風氣感到憂慮。」 今年五月，有
法官在判決一名投擲汽油彈的15歲男生18個月
感化令後，竟稱讚他為 「優秀嘅細路仔」 ，對
此，身為父親的梁先生感慨，如果自己的小孩
因拿着危險品在街上跑來跑去而受到鼓勵，自

己會非常擔心， 「我們要向犯罪的人傳遞怎樣
的信息？錯就是錯，要承擔結果，要有應有的
裁決。」

思考是否做到彰顯公義
梁先生表示，團隊的經費由成員自發籌備

，目前已有約十萬元的資金。在工作安排上，
十人團隊，各有分工，從數據收集、案件分析
對比，再到製作漫畫、網站搭建、網絡推廣等
，成員們不辭辛苦，利用業餘時間在自己的崗
位上各司其職。

小組發言人邵小姐認為，一張直觀的圖，
再加上相關新聞陳述，或能讓公眾更全面理性
地分析案件，思考法庭的裁決是否真正做到彰
顯公義，她希望愈來愈多的人用心關注司法裁
決。

一直處心積慮謀奪香港特區管治權的攬炒
派，高度滲透香港法律界，多年來他們一直企

圖藉鼓吹 「三權分立」 製造 「司法獨大」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指出，部分
別有用心的人士是想利用 「三權分立」
的概念，宣揚權力制衡的絕對性，並以

此鉗制行政機關的權力，甚至企圖癱瘓政
府。
然而，即使在攬炒派奉若神明的美國、英

國等西方國家，所謂 「三權分立」 也並無劃一
標準，而是按各地實際情況各自發展、各有差
異。

在美國，1787年聯邦憲法所確立的政治體
制，與18世紀法國孟德斯鳩的 「三權分立」 理
論較接近，但仍有差距。譬如：最高法院的法
官不由選舉產生，而由總統提名，總統在法官

的產生過程中起關鍵性、決定性作用，故
不可避免帶有政治傾向。

1803年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的司法
判例確立，司法審查權成為聯邦最高法

院所擁有一項重要權力。不過該制
度的出現並非因美國實行 「三權分
立」 、司法獨立原則，而是司法權
在實際運行中，同立法、行政權博

弈並逐步擴張的結果。即使在美式 「三權分立
」 體制下，權力關係也處在動態變化之中，總
統的行政權力也在逐步擴張。

回歸前後都奉行「行政主導」
英國奉行 「議會至上」 制度，首相由下議

院多數黨領袖擔任，內閣成員由首相從多數黨
中提名、由議員兼任；內閣對議會負責，一旦
失去議會多數支持，內閣須辭職，重新舉行大
選後由新議員組成新內閣等。對於英國議會的
地位權力，有一形象說法： 「除了不能把男人
變成女人和把女人變成男人外，議會無所不能
」 。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曾
撰文明言，不少人都誤以為香港奉行 「三權分
立」 ，但香港不論在回歸前和回歸後都奉行 「
行政主導」 ， 「三權」 從未真正分立。在殖民
地年代，港督長時間兼任立法局主席，絕大部
分立法局議員由官員或委任人士出任。直至80
年代末，行政機關一直牢牢掌握立法的權力。
1985年立法局出現首批功能組別議員，1991年
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1995年港督彭定康取消
所有官守議員議席，才逐步削弱行政機關的立
法權力。

攬炒派鼓吹三權分立圖癱瘓政府

司法機構轄下香港司法學院於七月三日為
裁判官舉辦有關講座，而一封匿名信引起社會
軒然大波。該封匿名信指出，當日負責主講的
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告誡裁判官在審訊過程
中謹慎言行，並顧及公眾感受。信中又指，黃
崇厚曾透露，如果審理反政府 「示威」 案件，
「除非有十分穩妥的證據來定罪，否則可以以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將其脫罪」 ，強調司法
部門將傾力支持他們的決定，又不點名批評 「
藍官」 說話要小心，不要觸怒市民，批評 「藍
官」 和警員被起底是自作自受和 「抵死」 。

多名裁判官被質疑偏幫暴徒
司法機構隨後發表聲明，澄清匿名信內容

不實，但堅拒透露任何內容，又不作任何說明

。大公報記者追問司法機構新聞組亦表示沒有
補充。黃崇厚法官亦不接受傳媒訪問。

司法機構當日舉辦的講座出現眾多版本，
但司法機構仍然拒絕公開當日內容，引起社會
強烈質疑。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該
講座舉辦後，多名裁判官例如錢禮、何俊堯判
決引起爭議，以及水佳麗對15歲掟汽油彈少年
案的判決等種種事例，令公眾質疑有些裁判官
更似是辯護律師立場，偏幫疑犯脫罪。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指出，由於事件涉及司法機
構的公信力，出於公眾利益考慮，亦收到市民
反映，故懇請司法機構派代表到立法會司法事
務委員會就有關事宜作進一步交代，以釋除社
會大眾的疑慮。但至今為止，司法機構仍然對
七月三日的座談會內容避而不談。

7．3講座內容拒公開 難釋市民疑慮

▲香港司法機關諱莫如深，拒絕增加透明度讓社會監察

根據基本法的明確規定， 「司法
獨立」 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
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

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司法
獨立始終受到尊重和維護。香港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是基本法授予
的，不是無限的，絕對的，必須受到法律的制約和監督。例如，香港
司法機關的管轄權、審判權和適用法律的範圍是有限定的。基本法、
香港國安法規定了香港司法機關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以及特殊情
況下的國安案件沒有管轄權，特別行政區國安委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
覆核。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司法權要受到中央監督，也受到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的制衡。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的最終解
釋權，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須由行政長官
徵得立法會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香港各級法院法
官由行政長官依照法定程式任免，這一權利是實質性的，不允
許轉移，不允許架空。香港國安法也明確規定行政長官負責指
定法官處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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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不能拖系列二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